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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 刑法的意義 

壹、刑法是什麼？ 

刑法是國家法律之一，它規定，當一個人做了什麼樣的事情的時

候，國家會給予什麼樣的刑罰或保安處分。這裡所謂做了什麼樣的事

情，具體所指的也就是犯罪。關於犯罪及刑罰或保安處分，我們在後

面會有進一步的說明。無論是刑罰或保安處分，粗糙的講，都是刑法

對於犯罪所規定的法律效果1，所以刑法就是規定犯罪及其法律效果

的法律。 

刑法之所以規定要處罰一個人，是因為一個人做了某一些特定的

事情，所以才給與刑罰。這裡所說的，一個人做了某一些特定的事

情，也就是刑法第一百條以下的條文所規定的行為，例如刑法第三百

二十條規定竊盜是犯罪，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規定殺人是犯罪。刑法

所規定的這一些行為為什麼會被規定為犯罪？為什麼要被處罰？此一

問題，簡單的講，就是這一些行為可能造成（不被容許的）利益侵

害。刑法處罰這一些行為，使大家不會做這一些行為，用意在避免這

一些行為造成利益侵害2。 

依據刑法第三十二條的規定，刑罰可以分為主刑和從刑。主刑的

種類有死刑、無期徒刑、有期徒刑、拘役和罰金（刑法第三十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事實上，保安處分並非僅針對犯罪行為才有的法律效果，參照下述。 
2  刑罰本身也是一種對於人的傷害（攻擊）行為，因此，如果套用心理學上的

概念，預防理論下的刑罰屬於工具性的攻擊，而應報理論下的刑罰則屬敵意

性的攻擊。前者是以傷害作為達成預防目標的工具，後者則是以傷害受刑人

本身為目的，參考Ann L. Weber著，趙居蓮譯，社會心理學，1995年，215
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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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）；從刑的種類有褫奪公權、沒收以及追徵、追繳或抵償（刑法第

三十四條）。所謂主刑，顧名思義，是主要的刑罰的意思。至於從

刑，是附隨於主刑而存在的刑罰，亦即被告不可能沒有被判處死刑、

無期徒刑、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罰金的刑罰，卻單獨被判處褫奪公權或

沒收。不過也有例外，例如刑法第三十九條規定，免除其刑者，仍得

專科沒收；刑法第四十條規定，違禁物得單獨宣告沒收。 

刑法第八十六條以下所規定的保安處分，種類包括感化教育、監

護、禁戒、強制工作、強制治療、保護管束、驅逐出境等。保安處分

的目的是在改善行為人品格，使其可以適應社會生活，以及在保護社

會安全，而不是有意藉著受處分人的痛苦去達到其他的社會目的。

又，事實上並不是只有在行為人犯罪的情況下才可以科以保安處分；

有些情況下，行為人行為欠缺有責性，也可能有保安處分的科處，

例如因未滿十四歲而不罰者的感化教育（刑法第八十六條第一項）。

關於以刑罰或保安處分作為刑法法律效果，本書在本章第四節有所

說明。 

貳、刑法的形式 

一、狹義刑法 

我國所有符合上述刑法意義的法律當中，有一部法律，名稱就叫

做刑法，我們在這裡姑且稱之為狹義刑法。此一刑法的規定，在編章

的安排上分成總則編以及分則編。其中刑法第一百條以下屬於刑法分

則編的規定，是專門針對個別的犯罪類型所做的犯罪以及刑罰的規

定。例如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，對於殺人的行為要處以死

刑、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而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規

定，對於竊盜的行為要處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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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。其中殺人行為和竊盜行為就是刑法所規定出來的犯罪行為，而死

刑、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等，就是針對殺人行為所規定出來

的法律效果。 

至於刑法第一條到第九十九條，則屬於刑法總則編的規定。刑法

總則的規定，所涉及的並不是某一特定犯罪類型的問題，而是對於所

有犯罪類型的犯罪構成以及刑罰的共通規定，所以稱之為刑法總則。

其中有一些條文是和刑法分則的條文結合起來，共同形成對於個別犯

罪行為類型的要件規定，例如刑法第二十一條到第二十四條所規定的

構成不法的消極事由，或者刑法第十八條第一項以及第十九條第一項

所規定的構成罪責的消極事由都是。也有一些條文是和刑法分則的條

文結合起來，共同形成對於個別犯罪行為類型的法律效果規定，例如

刑法第三十六條以下關於褫奪公權或沒收的規定，或者刑法第八十六

條以下關於保安處分的規定都是。除此之外，刑法總則有些是關於刑

事責任的基本原則，例如罪刑法定主義（刑法第一條）、刑法適用的

範圍（刑法第二條以下）等等。有些是關於構成犯罪之要件的補充說

明，例如關於故意過失（刑法第十三條以下）或加重結果犯（刑法第

十七條）的概念。也有一些是關於犯罪之法律效果的補充說明，例如

關於刑罰裁量或加減的原則（刑法第五十七條以下），或是關於緩刑

與假釋的規定（刑法第七十四條以下以及第七十七條以下）。 

關於刑法總則之規定對於個別犯罪類型的作用，刑法第十一條揭

示，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或保安處分之規定者，亦適用之。但

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例如刑法第十二條規定，犯罪的

構成以有故意或過失者為限，那麼只要其他刑罰法律並沒有相反的規

定出現，在解釋上，沒有故意或過失，就不可能構成任何犯罪3。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參考法86檢（二）字第1372號函：按，食品衛生管理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

一款對於製造、調配、加工、販賣染有病原菌之食品或添加物之行為有刑罰

之規定，雖然條文文字並未明示以故意為要件，但是依刑法第十二條之規


